
 

 

 

 

 

 

 

 

 

 

 

世界公民協會中國香港 

 

 

致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呈遞書 

 

 

 

回應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審議香港人權報告的結論 

 

 

 

 

 

 

 

 

 

 

 

 

 

 

 

 

 

 

 

 

立法會 CB(2)1179/12-13(05)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1179/12-13(05) 



1 前言 

 

1 本報告是為回應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特區政府向其遞交的第三份報告

書而書寫。報告將會呈往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並會於 2013 年 5 月 20

日舉行的聽證會提出討論。 

2 本報告由世界公民協會中國香港編撰。我們為一香港註冊非弁利組織，並

附屬於世界公民協會。協會擁有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諮詢地位，並

於各地設有分支，向總會負責。協會宗旨，為和平、公義和環保。香港分

支，成立於 2013 年 1 月，並按社團條例第 5A(1)  條，於 2013 年 2 月 26

日完成註冊，正式成為合法社團。 

3 特區政府向聯合國遞交的第三份人權報告，和回答聯合國提問的補充資料，顯示

了特區政府近幾年來已不斷努力，人權狀況一直在改善中。但不足之處，我們認

為不必護短，應該積極繼續改善，再向前邁進。 

4 本會對聯合國的審議結論，經已詳細閱讀，並就結論的第 5、6、7、10、11、

12、13、14、15、17、18、19、20、21、22、23、24 等段，在本報告發表我們

的綜合意見。 

5 我們期望，特區政府能在人權事務上，聆聽民間的意見，繼續努力，讓香港人權

保護，躋身世界前列，擦亮國際城市的美名。 

6 我們的總監，黃欣琴小姐，將出席五月廿日的聽證會。 

 

 



 

2 基本法解釋權  

 

7 審議結論第 5 段對人大釋法的關注，我們建議港府嚴格遵從基本法第 158

條的規定，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

圍內的條款及對基本法的其他條款自行解釋，不輕易提請人大常務委員會

行駛其解釋權，以免削弱本港的司法獨立性。 

 

8 我們認為，2012 年 12 月 13 日，律政師建議終審法院就外傭居港權案提

請人大常委解釋，以澄清人大常委 1999 年釋法的法律效力，從而解決雙

非居港權問題，是嚴重損害本港的司法獨立的行為，不宜再次輕率。 

 

9 我們亦認為，終審庭提請人大釋法，亦應該是就特區自治範圍外的事項，

自行向人大提請釋法，而不是在壓力下提請人大釋法。2011 年 6 月 8

日，終審法院以 3 比 2 的多數，裁定向人大就剛果案向人大提請釋法。外

交事務，提請人大釋法，本屬無可厚非，但非常可惜，法院提請釋法之

前，中國外交部曾三度發信，警告香港勿損害國家利益。這次提請釋法，

於是蒙上污點，有受壓之嫌，影響司法獨立，本會對此表示關注。 

 

 

3 普及和平等選舉 

 

10 審議結論第 6 段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辦法，和對港府保留國際公民及

政府權利公約第 25(b) 條，表示關注。我們建議嚴格遵守基本法第 45 條和

第 68 條的規定，在 2017 年及 2020 年，以普選選出行政長官和全部立法

會議員。 

 

11 我們認為，特首選舉的社會認受性，會受選委會的社會認受性所影響。我

們現在的理解，選委會的認受性越高，被提名出來的特首，社會的廣泛接

納性便越大。根據現行的基本法附件一修正案，選委會來自四個界別，並

未涵蓋全港市民，並不完全符合基本法第 45 條廣泛代表性的基礎，故不

能滿足港人對普選特首的訴求。擴大選委會，讓全港任何市民，皆可通過

民主程序，進入選委會，選出特首候選人，應可解決問題。本會現提出兩

個方案，作為附件一的更新修正案的框架，供社會進一步討論。 

 

12 第一個方案，是將原來的四個界別，增加一個其他界別，使全港已登記選

民，皆可成為五個界別的其中之一，然後通過一人一票互選，選出該界別

的 300 位選委。若選擇此方案，選舉委員會將由 1,200 人增至 1,500 人。

任何人如欲參選特首，則先要取得選委會 180 張提名票，便能參與全民投

票，競逐特首。 



 

13 第二個方案，是從新劃分四個界別，讓全港所有已登記選民，皆被納入四

個界別其中之一。這四個界別，我們建議以年齡為界，第一組由 18 歲至

31 歲，第二組由 32 歲至 45 歲，第三組由 46 歲至 59 歲，第四組 60 歲或

以上。每次特首選舉，皆由選舉日之首日定歲數。選委會成員，由每個組

別通過一人一票互選，選出該界別的選委。若選擇此方案，我們建議選舉

委員會將增至 1,600 人，每組別選委 400 人。任何人如欲參選特首，則先

要取得選委會 200 張提名票，便能參與全民投票，競逐特首。 

 

14 獲選的特首，必須獲得百分之五十或以上票數，若沒有人得票率超過百分

之五十，選票最低的候選人，或得票率低於百分之十的候選人，將會被篩

走，然後再從頭開始投票，直至有人獲超過百份之五十選票為止。 

 

15 每位當選特首，皆要根據基本法第 45 條，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並根據

基本法第 43 條，向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我們相信，參

選並成功獲選的特首，既然要向中央負責，有能力和中央溝通合作，並為

香港爭取最有利的管治環境，是必然的條件，不可能存在不效忠，或不愛

國愛港的情況。 

 

16 根據現行的基本法附件二的修正案，立法會 2020 年普選，未有特別規

定。我們建議，可以通過另一修正案，全部 70 名議員，皆由分區直選產

生，廢除所有功能組別。 

 

 

4 獨立人權機構 

 

17 審議結論第 7 段對本港缺乏單一獨立的法定機構，處理人權事務表示關

注。我們認為，申訴專員公署，主要職責是處理官方機構在行使其職能時

引起的不公平對待，而平機機會委員會，則更只限於四條反歧視法，未能

涵蓋所有侵犯人權的情況，需要改善。 

 

18 我們建議擴大平機會的職能，積極保障香港人的人權，和國際公民及政治

權利公約、國際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賦予的權益。平機會應獲撥款，研究

各國人權立法，推動本地立法，使香港在人權保護仍然有不足的地方，得

以完善。現行的四條歧視立法，應該擴充至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第廿六條

的所有範疇，包括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及其他見解、國

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成為單一的歧視立法。 



 

19 2011 年 6 月，人權理事會通過第 17/19 號決議。這是聯合國關於性取向

和性別認同的第一項決議，表明國家應明確保護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

者、雙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的人權，並承擔五項核心法律義務。我們建議

平機會，和政府其他相關部門，應根據公約第 26 條內所指的其他身份，

加進此項保護，一併研究這方面的歧視立法。 

 

 

5 公安條例 

 

20   審議結論第 10 段對公安條例，對警方處理非法集結、暴動、和在攝影、

錄影上的方式，表示關注。我們認為，條例目的應是維持公共安全和秩

序，而不是壓制公民集會自由的工具。現場攝影和錄影，既是不法騷擾，

侵犯人權，並成為日後起訴的憑據，實非公安條例的目的。 

 

21 保安局文件披露，去年全年因公眾活動被警方拘捕的有 56 人，31 人被檢

控；今年首兩個月被捕人數已達 26 人，12 人被檢控。過往判處非法集結

罪成的多涉及黑社會活動，近年或因個別示威者趨激進，使用有關條例檢

控示威者個案增多。基本法第 27 條賦予港人的遊行、示威的自由，可能

已受到侵犯。 

 

22 人民力量四名成員黃毓民、陳偉業、陳志全，以及周峻翹，被控前年七一

遊行後佔據中銀大廈對出行車線。其中黃毓民及陳偉業各被判一項非法集

結罪、一項召集非法集會罪及一項明知而參與非法集結罪成，獲准保釋候

判；陳志全及周峻翹則證據不足，罪名不成立。若兩名議員被判監一個月

以上，並被出席會議的三分之二議員通過解除職務，政府借公安條例打壓

異見人士，便更加明顯。 

 

6 過度使用武力   

 

23 審議結論第 11 段對警方過度使用武力，不正確使用胡椒噴霧，驅散示威

群眾，表示關注。我們認為，警方胡亂使用胡椒噴霧，甚至改用強力的大

支裝，嚴重影響市民的健康，必須立即設立指引，限制胡椒噴霧的使用。 

  

24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曾質疑，警方在回歸 15 周年晚會場外示威區使用的大

支裝胡椒噴霧，其劑量、濃度及噴射力度均較細支裝強勁，事隔數天仍感

不適：「我到𠵱家冲完凉都有發熱，皮膚不停沾有呢啲噴射力極大可能係

有（毒素）嘅液體，對我有傷害，𠵱家我嘅眼睛都係朦嘅，眼睛望出去都

似有一層霧。」 

 

25  2011 年 3 月 6 日大遊行結束後，社民連及部份 80 後青年轉移陣地，佔據

德輔道中馬路示威，警方多番嘗試清場不果，突然使用胡椒噴霧，多人中



招，包括一名 8 歲男童。多名 80 後青年示威者遭警方踢傷和扭傷頸部。

為小童即場治療的醫生勞永樂稱，即時為該小童洗眼，相信小童要兩小時

左右才能回復視力。勞永樂批評警方濫用胡椒噴霧。 

 

7 警監會和投訴警察課 

 

26 審議結論第 12 段對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和投訴警察課的關注，

我們非常認同。對於警監會只能提供意見或建議，而且委員全由特首指

派，和投訴警察課屬自我檢查，我們亦深表關注。 

 

27 我們認為，投訴警察課和警監會應當合併，獨立於警察部門。警監會應直

接處理對警方的投訴，並賦予執行權力，和監察執行的成效。警監會成

員，可由立法或司法機關組成委員會，負責遴選，而不是由特首直接指

派，以增強其公正性和社會認受性。 

 

8  媒體及學術自由 

 

28 審議結論第 13 段對媒體和學術自由被侵蝕，表示關注，我們亦深表遺

憾。以香港電台為例，編輯自主權已一直被削弱之中，已慢慢地變成中央

電台。《自由風自由 Phone》及《千禧年代》老牌主持人周融被炒。另一老牌

節目《議事論事》，險些被取消。《頭條新聞》主持曾志豪及吳志森，亦經常被

傳撤換。專責做民調的學者鍾庭耀博士，多次受港府施壓，中聯辦亦不甘後人，

向他口誅筆伐。諸如此類的事件，實在不勝杖舉。 

 

29 香港電台本不是中央電台，一直奉行編輯自主的策略。若有需要，港府可

成立新的中央電台，專責傳遞中央信息，而不是改變香港電台的原有方

針，影響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9  第二十三條立法 

 

30 審議結論第 14 段，對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的關注，我們深表認同。香港人

非常珍惜我們享有的自由，普遍恐懼第 23 條立法之後，誤墮法網，動輒

被入罪，製造冤獄。 

 

31 基本法第 23 條，未有明言何謂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

民政府、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等等。要消取港人的恐懼，有必要先把以上

的行為，準確定義，並取得社會共識。 

 



32 第 23 條立法，本身並無逼切性。特區成立超過 15 年，亦未曾出過亂子。

匆匆立法，只會惹起社會不安。我們建議，可待有了特首普選，香港人普

遍承認特首的代表性之後，再加上有了以上詞語定義的共識，才去著手進

行立法。 

 

 

 

10 中港分隔家庭 

 

33 審議結論第 15 段，關注到因居留權問題，令到數以 10 萬計的中港家庭，

因此兩地分隔。我們認為，現時的每日 150 名單程證配額，60 個給兒童，

30 個給配偶，而且審批權在中方，沒有可能解決現時悠長的輪候期，必

須儘快加以修改。 

 

34 我們建議，在內地出生，現居國內的港人婚生子女，根據基本法第 24

條，已享有居港權，而港人在內地的配偶，基於人道立場，亦應優先獲發

單程証，以家庭團聚的理由來港定居。特區政府，應通過和內地有關部門

協商，爭取主動，取回審批權，並以本地承受能力為依歸，不硬性地受配

額所限制。 

 

35 我們還建議，政府撥出資源，幫助新來港家庭儘快融入香港社會，適應不同社會

制度之下的生活。 

 

 

 

11 法輪功 

 

36 審議結論第 17 段對法輪功的關注，我們亦深感法輪功是公開受到打壓。

2012 年 6 月，本港成立了香港青年關愛協會，表面上是關心和關愛青年

的成長，實際上是以反法輪功為目的。協會成員恐嚇法輪功學員，拆走法

輪功的橫額，顯然是得到警方的默許。 

 

37 根據基本法第 27 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集會、遊行、示威等自由。根

據基本法第 32 條，本港居民也有信仰自由，和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現

由一民間團體滋擾另一民間團體的合法活動，政府部門又不依法追究，讓

此組織享有特權，是絕不恰當的。 

 

 



 

12 家庭暴力 

 

38 審議結論第 18 段對家庭暴力的關注，我們同意之餘，還認為虐老情況，

亦有增長趨勢。近年來，不少婦女、長者被家人施以精神或身體虐待、甚

至性虐待，令他們身心受創。若施虐者是家人，受害人的創傷普遍更嚴

重。 

 

39 近年來，香港的家庭結構改變，增加了不少跨境家庭。由於兩地的差異，教育的

模式也不同，家庭暴力的個案趨增，與此不無關係。我們認為，加強教育，將是

解決問題的主要關鍵。教育方面，應該讓家庭成員，理解到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

方式，家暴不只是家事，而是基本人權；幸福的家庭，是建基於互相尊重、愛護

和諒解，不是為了保持家庭完整，容許家庭暴力；出嫁從夫，男主外、女主外等

傳統思想，已不合時宜，如果發生家暴，應盡早尋求協助等。 

 

40 根據估計，香港約有百分之 4.5 至 7 的長者，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但又礙於家

醜不得外傳的固有觀念，老人通常是守口如瓶，不願向外間透露。改善這情況，

我們建議政府增撥資源，發展護老服務，成立受害人支援小組，和向社工和義工

提供專門培訓等。 

 

 

13 種族歧視 

 

41 審議結論第 19 段，關注到種族歧視條例對公營部門的例外情況。種族歧視條

例，只限於僱傭、教育、貨品與服務提供等範疇。其他的範疇，政府認為應由人

權法提供保護。我們認為，平機會職權範圍，只限於現行四條歧視條例，受害者

未能受平機會立案協助，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歧視行為，值得關注。 

 

42 政府一直否認警察、徵教署，在執行職務時，沒有種族歧視的情況。但有調查報

告顯示，紀律部門一般對少數族裔充滿歧視，經常受到粗言穢語對待，大部份情

況下亦不獲傳譯服務。若受害人投訴，亦因為內部互相包蔽，不了了之。 

 

43 我們建議，政府應立例制止同類事件發生。若平機會未能抗大權力去處理，則由

獨立的人權機構去處理歧視投訴，以免少數族裔投訴無門，使由政府帶頭的歧視

情況，繼續存在。 

 

 

14 人口販運 

 

44 審議結論第 20 段，關注香港的人口販運情況，並促請港府採取行動，引

入巴勒莫議定書的規定，打擊人口販運的行為。我們同意，香港在過去多

年來，在立法打擊賣淫和強迫勞工人口販賣等方面，缺乏明顯的進展。 



 

45 據我們理解，很多謊稱做女傭進入香港賣淫的菲律賓和印尼女子，皆為人

口販賣的受害者。內地的女子，亦通過購買雙程證，或假結婚等，成為人

口販賣的受害者來港賣淫。很多時候，她們會被控牴觸入境條例的罪名，

但當局卻忽視在背後操縱，更嚴重的人口販賣罪名。香港成功控訴起販賣

賣淫女子集團和強迫勞工人口販賣的案件，寥寥可數。 

 

46 我們建議，打擊人口販賣，不能只把罪名由受害人承擔，應把矛頭指向賣

淫集團。我們要重點打擊婦孺的人口販賣，保障受害人的人權，和加強國

際間的互相合作。 

 

 

15 保障外傭     

 

47 審議報告第 21 段，關注外傭在港被歧視和剝削的情況。我們對外傭在港

被部份僱主歧視和剝削，亦深表關注。香港外傭有不少法定的保障，如假

期，最低工資等，但在整體保障上，仍然明顯地不足。 

 

48 據我們理解，外傭抵港後，證件通常被沒收，而且被迫向外傭公司高息借

款，支付培訓和其他費用。外傭首 7 個月，月薪被扣減，又不獲每週一天

的休息日，一般僱主皆照辦如儀，共同剝削。此外，外傭住在僱主家裡，

環境可能極其惡劣，又沒有明確的工時，隨時候命工作，工資還可能低於

最低工資，投訴無門。 

 

49 我們認為，政府必須設立投訴機制，讓外傭可安心在港工作，獲得基本的

人權保障。投訴機制，不應限於外傭本身自願投訴。任何有良心的市民，

應共同監察，舉報違例僱主，或僱傭公司。政府亦應加強刑罰，阻嚇違規

事件，並公開事件，不讓這類行為，繼續逍遙法外。 

 

 

 

16 中文教育 

 

 

50 審議報告第 22 段，關注到少數族裔，在僱傭和教育範疇，因不懂書寫中文，而

被受歧視。香港現行的教育政策，外國人不一定要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

於是，好多已獲移民身份的少數族裔，皆因為不懂中文，被嚴重削弱他們

升學就業和融入社會的機會。對此，我們亦深表遺憾。 

 



51 我們建議，政府可通過民間志願機構，幫助成年的少數族裔人士，學習中文，並

領發證書，以確認他們的中文水平，已達一定水準。對於少數族裔學校就讀的

學童，應提供學習中文的機會，提高他們的中文水平，增加將來的競爭力。 

 

 

 

17 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立法 

 

52  審議報告第 23 段，關注香港缺乏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立法。本年 1 月 16 日的特

首施政報告，拒絕就以上立法，提出諮詢，代表香港的人權，是反世界潮流，

與國際脫軌。任何已有歧視立法的國家，皆受保守派人士，包括保守宗教人士

反對。香港作為先進國際城市，卻只顧遵從保守派的意見，固步自封，實在不

可思議。 

 

53  除了私人領域之外，香港政府亦帶頭歧視。對不同性傾向和性別認同人士，肆

意打壓。單是 2012 年首 11 個月，平機會便接獲 1,181 宗有關性傾向的查詢，

但因不涉四條歧視法例，根本無法跟進。 

 

54  香港政府拒絕變性人以變性後的身份和異性結婚，明明違反基本法第 37 條，

卻接連兩次在初審和上訴審獲勝。幸好終於勝訴，但已白白浪費了五年光陰，

一切已婚人士的福利，這幾年間，亦無從享有。醫管局去年年底解散威爾斯醫

院的綜合性別診所，使新的個案，輪候期超過一年半，而負責手術的醫生，兩

年內亦會退休，變性手術將無法延續，歧視性別認同障礙患者的就醫權。經過

向各方渠道反映，才聽聞綜合診所，有可能會重開。凡此種種，皆為港府帶頭

歧視的活生生例子。 

 

55  聯合國 2011 年 6 月份通過一項決議，認為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是國際法禁止的

歧視理由，並稱讚已通過此類立法的國家。決議認為立法的範疇，必須包括就

業、健康、教育和認同同性關係等。我們建議，若香港若要與世界接軌，應儘

快訂立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立法，保障性小眾的權益。 

 

 

18 選舉權的限制 

 

56  審議結論第 24 段，關注到有精神問題、智障或有心理問題人士的選舉權。我

們認為，此三類病人，不一定完全沒有行為能力。只要病情不影響病人的思維

和分析能力，麼該仍然享有投票權，不應受到限制。 

 

 

 

 


